附件3

示范应用项目验收申请书（模板）

一、产业布局完成情况

“联合体”单位组成，在申报阶段提出的相关产业指标具体完成情况。
二、车辆推广情况
运营车辆技术水平、规模、构建的应用场景、项目应用情况等。
三、补能基础设施保障情况
加氢站及甲醇加注站具体建设情况、氢气使用情况、售后保障、加注保障、安全保障、响应机制等。
四、项目示范效益

示范应用项目实施成效，包括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。

五、项目申请资金情况

根据《关于开展海南省燃料电池汽车等技术示范应用项目第二批（2025—2026年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示范应用项目符合验收条件，拟申请资金**万元。
六、相关佐证材料

1.“示范应用联合体”牵头企业收款账户信息，

2.示范应用项目车辆明细表（见附表），燃料电池汽车及甲醇增程汽车需提供车辆销售合同、车辆销售发票、购置税完税凭证、交强险保单、机动车登记证和行驶证复印件等；

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需提供销售发票，同时需提供按《海南省智能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琼工信规〔2023〕8号）要求开展的《智能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通用检测项目》测试报告（如果政策有更新，以新政策相关要求为准）。燃料电池叉车需提供销售发票、《使用登记证》等。

3.示范项目产业布局指标完成情况的佐证材料，包括产值、固投、销售额等相关证明材料等。

4.加氢站、甲醇加注站投用的相关佐证材料，如气瓶（移动式压力容器）充装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实际投资的相关佐证材料、加氢站示范期内实际加注的氢气量相关佐证材料等。

以上佐证材料需加盖相应企业公章。

牵头企业盖章：

其他企业盖章：
****年**月**日

附  表

示范应用项目车辆明细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车辆类别
	车架号
	车牌号
	行驶里程/用氢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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